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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辽宁工大委发〔2023〕45号 
 

 

 
关于公布全校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

第三轮评估定级结果的通知 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，校党委各部委办，校工会、团委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督导检查暨党支部

规范化建设第三轮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》（委组发〔2022〕20 号）

精神，在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对本单位所属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

自查自评的基础上，学校专门成立检查指导组于 2022 年 10 月至

2023 年 4 月深入到各二级党组织进行实地检查指导，检查指导实

现了全覆盖。因在此期间原研究生院所属研究生党支部按专业划归

各教学单位后重新设置，故此次评估定级不含研究生党支部。按照

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指南（2019 年修订版）》

的指标要求，经检查指导组核定附证材料、逐项核对，共评定出机

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系党支部等 40 个基层党支部

为“红旗党支部”，矿业学院地质科学与工程系教工党支部等 90个

基层党支部为“示范性党支部”，基础教学部数学党支部等 57 个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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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党支部为“规范化党支部”，现将结果予以公布。 

希望获评为“红旗党支部”的基层党组织，能够按照更高的标

准开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，更加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全校

各基层党支部要以此次获评的“红旗党支部”为榜样，进一步提高

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质量，不断增强创先争优意识，积极营造“对

标联创”的浓厚氛围，大力推进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、质量创优和

“一融双高”工作，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。 

附件：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第三轮评估定级结果 

 

 

中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 

2023 年 7月 17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抄送:各教学、教辅单位，研究院（所），行政管理部门，直属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2023 年 7月 17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